
    第二期工程未通过验

收，不能支付款项？

因为需要装修外立面， 上海某

大型公司作为甲方与一家装修公司

签订了 《外立面装饰合同》。 装修

公司又找到包工头小范， 与小范的

施工队签订了 《装修合同》， 合同

总价为 300 万元， 约定小范作为包

工头， 与施工队共同负责具体工程

的施工。 工程量分为三期， 每期根

据工程量结算费用。

然而， 小范与施工队队员共同

完成第一期施工后， 装修公司却一

直没有发放第一期工程款， 并口头

告知小范需要在第二期工程完成后

一并发放。 施工队在后续施工过程

中， 又完成了第二期工程， 但装修

公司始终没有发放工程款， 这引起

了小范及施工队员的不满。 双方沟

通无果后， 矛盾一触即发。

小范认为， 装修公司拖欠工程

款，毫无信誉，自己有权罢工，不再

完成接下来的工程。 福民法律服务

中心的律师见此状况， 立即引导小

范以及农民工们一起来到“三所联

动” 工作室， 并邀请了派出所的民

警、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共商共议，力

求推进农民工欠薪矛盾的化解。

派出所也根据小范提供的联系

方式，联系到了装修公司。该装修公

司却表示，已经与小范口头约定，第

二期工程完工后才一并支付工程

款， 如今小范的第二期工程未能通

过验收，因此不能支付任何工程款。

同时，司法所联系了甲方大型公司。

甲方公司负责人表示， 自己是乙方

装修公司的“老客户”，该工程已经

在签订合同时， 就将 300 万元费用

全部支付给了乙方装修公司， 现在

装修公司自己层层转包， 造成农民

工工程款拖欠问题， 引起工地出现

罢工的情况，自己也非常苦恼。该公

司负责人认为， 该纠纷应当由乙方

装修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装修公司债台高筑，

无力支付

为了进一步化解工人们的讨薪

纠纷， 派出所、 司法所、 律师事务

所开展“三所联动” 调解， 共同约

请了包工头小范、 装修公司总经

理、 甲方公司代表来到“三所联

动” 工作室参与调解会。

在三方齐聚的调解会上， 小范

首先提出了装修公司应当支付二期

工程共计 70%工程款的诉求， 并表

示鉴于装修公司信誉不佳， 自己将

解除合同， 不再承接该工程。 该诉

求被装修公司以“二期工程未能全

部通过验收” 为由否决。

对此， 律师告知装修公司负责

人， 虽然小范的施工队未能通过第

二期的全部工程验收，但根据《装修

合同》约定，装修公司完全不支付任

何工程款的做法也是不符合法律规

定的。根据合同的公平原则，装修公

司可以核定施工队目前已经完成验

收的工程量，根据工程量支付工程款。

装修公司则对此“大吐苦水”，

原来近几年， 该公司在外拖欠多笔工

程款， 目前甲方公司支付的 300 万元

工程款已经用于归还其他债务， 公司

确实无力在短时间内给予小范工程

款， 需要小范在第二期工程通过验收

以后， 才可能有资金调度。 否则， 即

使小范提起诉讼， 公司也只能面临破

产境地。 然而， 小范对装修公司的说

法缺乏信任， 双方一度僵持不下。

“三所联动”助力农民

工拿到薪水

面对看似无突破口的情况， 司法

所向甲方大型公司提出了另一方案。

司法所告知甲方公司， 虽然在法律上

甲方公司不存在责任， 但目前农民工

聚集工地、 长期停工， 确实给公司造

成了一定的损害。 由于甲方公司之前

也多次与装修公司订立过合同， 合作

顺利， 不如此次与乙方装修公司商

议， 暂时出借一些资金给乙方， 作为

支付农民工工程款的周转资金， 也能

帮助了乙方公司渡过难关。

另一方面， 律师也给小范分析利

弊。 律师告知小范， 目前第二期工程

的“完工” 是工程队的自行认知， 尚

未通过验收， 不如尝试让第三方来核

定工程量， 根据目前实际工程量先取

回符合作业情况的工程款， 再谈之后

是否继续工程的问题。 派出所民警则

告知小范， 采用过激行为讨薪不解决

困难， 还可能受到违反治安管理的处

罚， 得不偿失， 不如通过调解争取工

程款。

经过司法所、 派出所和律师苦口

婆心地劝导，小范、甲方公司、乙方装

修公司开始着重考虑该方案的可能

性。最后，乙方装修公司决定委派第三

方专业人员立即进行工程量的核定，

甲方公司也确定先出借 30 万元资金

给乙方，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用于

解决农民工的工程款问题。半个月后，

小范根据核定的 55%工程量， 与装修

公司在律师的主持下签订了协议书，

共计 150 万元的工程款当天分别打入

了 50 多名农民工的银行账户。

律师在调解过程中， 首先做到了

第一时间的劝导工作， 将农民工们引

入了合理合法的化解渠道， 保障了正

常的营商环境。 为了促使调解顺利进

行， “三所联动” 工作室组织了三方

会谈， 不同机构根据自身专业能力给

出了专业建议。 在调解面临僵持的情

况下， 律师、 司法所、 派出所均站在

农民工的立场上， 设身处地地为弱势

群体着想， 提出了甲方公司暂时出借

资金等合理合法的方案， 及时打消了

农民工们以不合法手段“讨薪” 的念

头， 签订了合法有效的调解协议书，

有效维护了社区稳定。

【案件启示】

包工头带领施工队完成两期工程后， 迟迟拿不

到装修公司的百万工程款。 一边是坚持索要工程

款， 并在金额上不愿退让的农民工们； 一边是债台

高筑， 无法支付工程款的公司， 矛盾该如何化解

呢？ 年初， 南京西路街道通过“三所联动” 参与调

解一起群体性劳务纠纷事件， 通过专业调解和认真

说“法” 之下， 逐步化解了双方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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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款还未结清，包工头竟甩手不管
在调解员的努力下，工人们终于拿到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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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章炜

□ 记者 陈颖婷

在繁忙的都市背后， 总有一群

默默付出的劳动者， 他们用汗水浇

灌着城市的繁华。然而，有时候他们

的辛勤劳动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近日， 浦东新区高桥镇就发生了一

起农民工讨薪纠纷， 但在调解员的

努力下，问题最终得到了圆满解决，

工人们拿到了辛苦赚来的薪水。

2025 年年初， 浦东新区高桥

镇司法所显得格外热闹。 一群焦急

的农民工聚集在这里， 他们的脸上

写满了无奈与期盼。 原来， 他们在

一家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地上辛

苦劳作许久， 然而老板却拖欠工资

迟迟未付。 多次讨要无果后， 他们

只得来到高桥镇司法所寻求帮助，

希望讨回应得的薪水。

“我们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就

盼着能拿到工资回家和家人团聚。”

一位农民工眼含泪水地说道。 他们

的诉求简单而迫切， 只是希望自己

的辛勤劳动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

高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迅速响

应， 调解员第一时间向该公司核实

情况。 公司承认确有拖欠工资一

事， 涉及八名工人， 金额共计 5 万

余元。 原来， 问题的根源在于包工

头老廖与项目分包方在工程量及工

程款的核算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导

致工资一直未能发放。

调解员紧急联系工程总包方及

项目分包方， 要求他们即刻派人参

与调解。 各方人员到齐后， 调解正

式开始。 包工头老廖急切地表示：

“工人们每天上班都有打卡记录和

拍照为证， 可项目分包方之前只给

了些生活费， 如今工程圆满结束， 本

应结算工资， 却拒不承认。” 而项目

分包方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老李

则拿出合同， 坚称自己已按合同履行

了义务， 老廖雇用工人的费用应由其

自行承担。

双方各执一词， 情绪激动， 调解

现场一度陷入混乱。 调解员批评了老

廖的过激言论， 强调讨薪必须依法依

规， 任何偏激极端的方式都不可取。

面对双方的激烈争执， 调解员尝

试进行背对背单独调解， 劝说双方各

退一步。 然而， 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

场， 拒绝妥协， 调解陷入僵局。 一旁

的工人们愈发焦急， 纷纷表示若当天

没有结果， 就要采取极端行动。

就在这时， 老廖突然表示双方无

法沟通， 甩手不管， 让老李及总包方

自行解决后续事宜， 随后匆匆离开调

解室。 这一突发情况让调解工作陷入

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然而， 调解员并没有放弃。 他们

果断调整策略， 决定跳过老廖， 让老

李直接与工人们对账结算工资。 老李

心存顾虑， 担心支付工资后老廖再来

结算。 调解员耐心分析道： “你代为

支付的工资可从与老廖的合同中扣

除， 调委会会出具调解协议证明你履

行了发薪义务。 后续可从劳务合同总

款项中扣除相应金额。”

经过深思熟虑， 老李最终同意了

这一调解方案。 随后， 他与工人顺利

就工时和工资达成一致， 分别签订协

议， 并约定协议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工

资。 工人们拿到协议后， 脸上露出了

久违的笑容。 他们纷纷表示， 感谢调

解员的辛勤付出， 让他们能够拿到辛

苦钱。


